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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公告》，僅供參閱。該文件及其披露內容乃根據中國法

律法規及境內相關監管要求而編制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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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88505              股票简称：复旦张江           编号：临2023-016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会主席王海波先

生召集，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公

司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同意《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内

容。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计划执行情况》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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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包括第 13.36 条及 19A.38 条）等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授权期限自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

开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7）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

促进规范运作，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同时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代表公司办理后续章程备案、

工商变更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8）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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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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